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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毛朝青
文/图）“你好，这里是消防
车通道，禁止停放车辆……
希望你尽快整改并接受调
查处理。”近日，福州市仓山
区城门镇行政综合执法大
队、应急办、派出所等部门
执法人员组成的联合执法
队伍对辖区小区进行消防
安全检查。在检查中发现
福州顺欣物业有限公司潘
墩新城 5区存在堵塞消防
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
影响消防救援的情况。执
法人员经过多方取证和调
查，拟决定给予福州顺欣物

业有限公司罚款五千元整
的行政处罚，并责令该公司
立即改正。

据悉，自今年 9月 1日
起，福州市仓山区正式实
施乡镇赋权工作，各乡镇
分别集中对占用、堵塞、封
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6
项消防执法领域违规违法
现象进行行政处罚。截至
12月，辖区5个乡镇综合行
政执法队排查消防安全隐
患 2468 处，开出消防行政
处罚决定书 48份，督改隐
患问题 2365 处，避免了基
层监管力量“看得见、管不

着”的尴尬问题，提升了检
查效率和整治效果。以盖
山镇为例，盖山镇共办理
消防执法领域赋权事项相
关行政处罚 20起，其中私
拉电线和插座给电动车充
电的行政处罚、占用消防
车道的行政处罚、消防设
施未完好有效的行政处罚
占比最高。

目前，福州市仓山区
实现了一批消防执法事项

“就近监管”，使下放的执
法事项接得住、管得好，及
时有效查处各类消防安全
隐患。

海都讯（记者 林雅璇）
“酒醉驾新标准将于 3月 1
日起实行”“判定酒驾、醉驾
的标准更严了”——近日,
一些媒体发布上述消息，引
发网友关注。记者从福州
交警部门获悉，目前交警部
门没有接到任何关于调整
酒醉驾相关标准的通知和
文件，网传的“酒驾新标准”
是检验标准，而不是酒驾醉
驾判定的标准，相关消息存
在误读。

根据网传说法，新标准
将血液中乙醇的含量分为

三个等级，酒驾判定下限由
50mg/100ml 调整为 20mg/
100ml，既新标准规定血液
中 乙 醇 含 量 超 过 20mg/
100ml就属于违法行为，血
液中乙醇含量大于或等于
80mg/100ml 就属于醉驾，
并据此作出结论“对酒驾醉
驾判定标准更严了”。

就此情况，记者向福州
交警部门求证，目前福州交
警部门还没有接到任何关
于调整酒醉驾相关标准的
通知和文件。

那么酒驾醉驾的判定标

准具体是什么呢？记者查询
发现，酒驾醉驾的判定标准，
沿用的是 2011年 1月 14日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发
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
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
（GB 19522-2010）中的规定，
其中明确饮酒后驾驶是指车
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
量 大 于 或 者 等 于 20mg/
100ml，小于 80mg/100ml的
驾驶行为，醉酒后驾驶是指
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

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80mg/
100ml的驾驶行为，并不存
在“新标准”提高了饮酒后驾
驶的判定标准。

事实上，引发网友热议
的是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组织制定的《血液、
尿液中乙醇、甲醇、正丙醇、
丙酮、异丙醇和正丁醇检验》
（GB/T 42430- 2023）国家
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12月 8日，全国刑事技
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针对
相关标准的误读及对公众
造成的困惑进行说明。《标

准》规定了血液、尿液中乙
醇、甲醇、正丙醇、丙酮、异
丙醇和正丁醇的检验方法，
是实验室定性和定量分析
评价及质量控制的依据，不
涉及“酒驾”“醉驾”的判定
阈值。因而，网传的“酒驾
新标准”是检验标准，而不
是酒驾醉驾判定的标准。

目前,福州交警部门正
严查酒后驾驶、醉酒驾驶等
各类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各位驾驶员应提高安全
法治意识，切实杜绝酒后驾
车行为。

“酒驾新标准”要来了？
福州交警回应称，网传的“酒驾新标准”是检验标准，并未接到任何关于调整

酒醉驾标准的通知和文件

堵塞消防通道
物业被罚5000元

福州仓山区对一批消防执法事项“就近监管”，组成
联合执法队伍对辖区小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违规充装气瓶

平潭三企业
被处罚

吃了这些水果 小心“被酒驾”□小贴士

海都讯（林雅璇） 在
日常生活中，经常有人碰上

“冤枉事”：并没有喝酒，只
是吃了点水果，却被查出

“酒驾”。日前，据交警部门
测试，一口气吃下好几个荔
枝后，立马进行呼气式酒精
检测，结果为 30mg/100ml，
确实达到了酒驾的标准，但
过 10 分钟后再测，“酒驾”

状态就解除了，这种情况通
常被称为“假性酒驾”。

榴莲、菠萝蜜、龙眼、杨
梅等糖分较高的水果也有
可能让吃它们的人“被酒
驾”。这类水果含糖量高，
它们被采摘后，光合作用急
剧减少，果实内部细胞缺
氧，进行无氧呼吸，将自身
的糖分转化为乙醇（酒精）

和二氧化碳。且越成熟，放
置的时间越久，乙醇含量越
高，吃后酒精就会残留在口
腔里。

除了水果，开车前吃这
些食物也有可能“被酒驾”：
日常的发酵类食品，其制作
过程或者发酵后会有酒精，
食用后也容易“中招”，比如
醉蟹、啤酒鸭、甜酒、酒酿圆

子、豆腐乳等；提拉米苏、酒
心巧克力这类小点心，大多
含有酒精成分，吃完后再开
车容易被查出饮酒驾驶。需
要注意的是，一些药品中也
含有大量酒精，常见的如藿
香正气水、十滴水。这些中
药在制备过程中要用到高浓
度乙醇作为溶剂，服药后不
要开车。

福州交警提醒，如果开
车前吃过上述食物，尽量不
要开车。如果因食用上述
食物被误查酒驾，可向交警
提出 10 分钟后重测，一般
口腔内酒精成分都会自然
消散，吹气数值会猛降至安
全值内或者归零。也可向
交警提出进行抽血化验，检
查血液中酒精含量。

榴莲、菠萝蜜、龙眼、杨梅、荔枝等糖分会转化为乙醇；醉蟹、啤酒鸭、甜酒、酒酿圆子、
豆腐乳、提拉米苏、酒心巧克力等大多含有酒精成分

海都讯（记者 梁展豪）
近日，平潭综合实验区市
场监管局对平潭多家液化
石油气充装公司进行监督
检查，发现三家公司未按
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对气瓶
进行充装，被分别罚款3.5
万元、4万元、4万元，合计
11.5万元。

“这三家公司工作人
员在给气瓶充装时，没有
用扫码设备对气瓶进行扫
码，构成未实施充装前后
检查与记录制度的违法行
为，使被充装的气瓶有可
能存在过期未检气瓶和报
废气瓶以及不可追溯的安
全风险。”平潭综合实验区
市场监管局稽查支队副支
队长林民说，其中有两家
公司除了未做到充装追溯
外，还存在对非本单位办
理使用登记的液化气瓶进
行充装的行为，被分别罚
款4万元。

五个乡镇开出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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